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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韩学东 ．

《赤峰检察志》是《赤峰市志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在赤峰市

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，志书于1991年8月底

完成了全部编写工作。

《赤峰检察志》的编纂，坚持以马列主义、，毛泽东思想为指

针，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

为指导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本着“思想

性、科学性，资料性相统一。的原则，实事求是，突出专业，民

族、地方特点，客观地、真实地记载了赤峰市人民检察工作的历

史概貌。它对全面、准确地了解赤峰检察工作的历史，探索、研

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不断完善中国检察

制度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将发挥应有的作用，。

《赤峰检察志》对准确、翔实的资料，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归

纳总结，以实施法律监督为主线，记述了检察业务的各项活动。

特别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市人民检察工作，做了重

点记述，是研究赤峰市检察工作的可靠资料。
。

谨借《赤峰检察志》印刷成书的机会，向给予我们关心支持

和指导的各级领导和各界同志，致以衷心的感谢!

1991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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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明

一，《赤峰检察志》是以法律监督职能为主线，用翔实的资

料记述赤峰市检察机关各项检察活动的史实，重点详述了党的十

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检察工作。上限起子1953年创建赤蜂市

t(昭乌达盟)人民检察署，断限于1990年。对建国前历代和各时

期赤峰地区检察机关的性质、职能，活动等，将搜集到的资料加

以整理，编入《机构沿革》部分。 ．

二，本书坚持“横排纵写”的修志原则，采用条目法，共立

9个分目。即·《概述》，《机构沿革》，《刑事检察》，《法

纪检察》、《经济检察》、《监所检察》，《控告申诉检察》，

《其他检察业务》、《附录》。在各项检察的分目之下，又根据

检察业务情况，在条目下立了子目。

三．本书运用、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实事求

是地记述了各项检察工作的成就和经验。对“左”倾思想的于

扰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失误，也作了必要的记述，目的是为了

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。 ．

四，本书使用的数据，遵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写《当代中国

的检察制度》领导同志的意见，确定如下原则。凡公开用过的全

局数字，可以引用，’发有公开用过的数字，可用局部的绝对数
字。

五、本书使厨的度量衡单位，采用国务院l 984年3月4日颁

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中的有关规定。

六、·本书在有关法律名词的使用遵循当时的用法。

七、本书对行政区划名称的使用，遵循反映历史原貌原刚，



未改前用原名，从更改之日起用现名。

八．本书字体，以1986年国务院新发表的《简化字崽表》申

的简化字为准。

九、本书的数字，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，一律使用阿拉伯数
字。

’

十、书中注释，采用脚注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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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1906年(清光绪三十二年)，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，保

护帝国主义及封建买办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，在“预备立宪。

的同时，修订法律，改革司法制度，效法资产阶级国家，实行检察

衩与审判权分立制，从此检察制度由西方引进中国。．、

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，虽已有了检察制度，但未能在全国普

遍推行，当时赤峰地区无检察机关。
‘

．

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帝国建立后，于1937年(伪

康德四年)始在赤峰建立日伪检察厅。日伪检察厅的职『能是：

“掌管侦查及诉讼之实行，刑事裁判之执行，指挥并其他法令所

定之事项。。实施检察职能的目的是镇压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斗

争，维护其珐西斯统治，妄图达到侵吞全中国之野心。

1946年以后，赤峰地区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相

争之下，双方虽都建立过政权机关，但未设置独立的检察机构。

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

机器的基础上，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，新中眉的检察制

度和人民的检察机关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创建。新中国的检察

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生义、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基本原理

为指针，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，新中国的

人民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。
’

1949年9月27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

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将检察机关做为国

家机关确定下来。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1年9月3日第十

二次会议通过的《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》规定，人民检



察署实行双重领导的原贝|J，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做为同级人民

政府的组成部分，在受上级人民检察署领导的同时，受同级人民

委员会的领导。 ‘

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规’

定， 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

的领导下，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，进行工

作”。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，不受地方国家机关

的干涉”·

I 982年12月4日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正

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进～步明确规定，“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”。“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

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，上级人民检察院

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”。同时规定， 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

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赤峰地区未建立检察机关。1951年

7月，原热河省所辖六个旗县(赤峰县、宁城县、敖汉旗，喀喇

沁旗、翁牛特旗、乌丹县)根据原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命令，

由各公安机关暂代行检察职权，各公安局长暂代行检察长职权，

执行检察义务。

I'953年lo月昭乌达盟(简称昭盟)人民检察署开始筹建， ．

1954年2月5日正式成立，对外办公。12月9日改称为昭乌达盟人

民检察院。至】955年7月，所辖的各旗县和原热河省六个旗县均

设立了人民检察院(署)。1956年1月，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，

原热河省所辖的6个旗县人民检察院划归昭乌达盟人民检察院领

导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检察机关被取消。
’

1978年7月昭乌达盟人民检察院重新组建，受辽宁省人民检

察领导。1979年7月1日昭盟行政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，昭盟人

2 ．



民检察院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领导。1983年10月10日i

昭盟人民检察院随市管县体制的建立，改称为赤峰市人民检察

院。
； 。

． 赤蜂市两级检察院自建立二十多年来，在各级党委和上级检

察机关的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，依法独立

行使检察权，在打击敌人，保护人民，惩治犯罪，维护社会治安

秩序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职能作

用。
‘

一

人民检察机关的职能，是根据我国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状况

和特点，不断的发展，并日趋完善。1951年通过的《各级地方人

民检察署组织通则》规定人民检察署的职权是：(一)检察各级

政府机关、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共同纲领、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。(二)对反革命及

其他刑事案件，实行检察，提起公诉。(三)对各级审判机关之

违法或不当裁判提起抗诉。(四)检察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

之违法措施。(五)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之声请

复议案件。(六)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

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。

1954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规定，地方各

级人民检察院行使的职权是：(一)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、

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，

实行监督；(二)对于刑事索件进行侦查，提起公诉，支持公

诉；(三)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；(四)

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；(五)对于刑事

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改造杌关的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；．

(六)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

参加诉讼。

1979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规定，各级人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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